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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稅務總局進一步闡述如何認定中港

稅收安排股息條款之受益所有人
中國快訊

針對幾個省、市國家稅務局上報有關執行《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

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安排》”）股息條款有關受益所有人的案例，國家稅

務總局（“國稅總局”）於2013年4月12日發佈了稅總函〔2013〕165號文（“165

號文”）。165號文進一步補充說明瞭國稅總局以前發佈的2個重要文件，即國稅函

〔2009〕601號（“601號文”）和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2年第30號（“30號公告”）１ 

中所提出的有關雙邊稅收協定/安排的受益所有人的概念和評估判定因素。

鑒於有關問題涉及跨境性質，國稅總局在發出165號文之前已與香港稅務局磋商。165

號文為中國各地稅務機關提供了更多的在判定申請享受《安排》股息條款優惠時的實際

指引，可以預期，165號文所載的指引精神，將適用於其他國家/地區與中國簽訂的具

有類似股息條款的稅收協定。

165號文的主要觀點及論述概括如下：

分派股息的時限

根據601號文第2.1條，申請人有義務在規定時間（比如在收到所得的12個月內）將所得的

全部或絕大部分（比如60%以上）支付或派發給第三國（地區）居民，這將被視為對申請

人之“受益所有人”身份認定的不利因素之一。

在判斷申請人是否存在上述情況時，165號文要求申請人應當提供反映其利潤分配情況，

以及其與控股公司間權利與義務的相關資料，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企業章程、與控股公司

間相關合同、協議或公司決議等。受理機關將據此進行分析。

165號文指出，如果申請人不存在向非香港居民企業分配利潤的情況，也就不會構成上述

所指的不利因素。

從以上看到，如果香港公司沒有義務在規定時間內將絕大部分股息派發給非香港居民，在

這種情況下，應不構成601號文第2.1條所述之不利因素。

１ 
如需瞭解601號文和30號公告中之內容，請參閱本公司之稅務快訊第2號和中國快訊第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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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營活動的檢視

根據601號文，申請人除持有所得據以產生的財產或權利外，沒有或幾乎沒有其他經營活

動，將構成對受益所有人認定的不利因素。

隨著165號文發佈，國稅總局澄清上述“持有所得據以產生的財產或權利”的投資類活

動，應屬於經營活動。構成本項所列不利因素的“沒有或幾乎沒有其他經營活動”，是指

申請人除擁有單個投資項目外，再無其他投資項目或其他不同類型經營活動。對於為單個

項目所設立的投資公司，不能僅以此一項不利因素，否定其受益所有人身份，還要結合其

他因素作出綜合判定。

　　

資產和人員

165號文確認在分析申請人資產是否與所得數額匹配時，應當綜合分析申請人的資產情

況，不應將“資產”等同於註冊資本。對註冊資本過低的申請人應結合其資金來源、投資

風險承擔等情況，分析其資產與所得數額是否匹配。分析申請人的人員配置與所得數額是

否匹配時，應當著重分析和審查其人員的職責與工作實質，不應僅依據人員數量及人員費

用的支付與否等做出判斷。

165號文提出了不應簡單地用“資產”等同於註冊資本這一概念,進行判斷申請人的資產是

否與所得數額匹配。這可以看到，就算是申請人的註冊資本不高，但如果其他經濟實質和

要素符合要求或支持，稅務機關也不應簡單地將注冊資本不高認定為一項不利因素。

控制權或處置權

601號文指出，對於所得或所得據以產生的財產或權利，申請人沒有或幾乎沒有控制權

或處置權，也不承擔或很少承擔風險，這是其中一項對受益所有人身份認定的不利因

素。165號文闡明，判斷申請人對於所得或所得據以產生的財產或權利是否有控制權或處

置權，是否承擔風險及承擔風險的程度時，應當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i) 公司章程等相關法律文件是否有授予申請人相關控制權或處置權的規定

ii) 申請人是否發生過相關控制或處置的行為，例如申請人作為投資公司，是否將所分得的 

 股息用於項目投資、配股、轉增股本、企業合併、收購及風險投資等資本運作活動

iii) 已發生的相關處置行為是否出自申請人自主做出的決定，165號文指出，不能僅因申請 

 人的股權受控於上一級公司而否定申請人對所得的控制權或處置權。



由於香港稅制的特點而產生的問題

601號文之2.5條提出，締約對方國家（地區）對有關所得不徵稅或免稅，或徵稅但實際稅

率極低， 這是對受益所有人身份認定的不利因素之一。

考慮到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實際情況及香港稅制的特點，165號文說明，香港實行的境外所

得不徵稅的來源地徵稅原則不作為不利於受益所有人身份判定的關鍵因素。在判定時應結

合申請人在香港的稅務申報情況，以及香港稅收法律的實際進行具體分析。

安全港條款

30號公告為分配給締約對方上市公司股息提供了一安全港條款。根據30號公告第3條，申

請享受協定待遇的締約對方居民（“申請人”）從中國取得的所得為股息的，如果其為在

締約對方上市的公司，或者其被同樣為締約對方居民且在締約對方上市的公司100%直接

或間接擁有（不含第三方國家或地區居民企業間接持有股份的情形），且該股息是來自上

市公司所持有的股份的所得，可直接認定申請人的受益所有人身份。

165號文說明30號公告的上述規定不應理解成對下列情形中申請人的受益所有人身份的否

定：

n 申請人被非上市的香港居民公司100%直接或間接擁有

n 申請人與最終控股的香港公司之間存在海外註冊的公司

我們的評述

1. 165號文旨在給中國各地稅務機關提供一個審核申請享受《安排》股息條款優惠時的指

引。然而，因為國稅總局是以信息公開的形式發佈，因此它不僅僅是一份只提供給各地

稅務機關作指引的內部文件，它也可以被視作為一份對納稅人申請享受稅 收協定/安排

優惠待遇的指引。

2. 165號文為各地稅務機關如何檢視申請人的業務活動及其經濟實質提供了指引。對於外 

國公司在香港成立中間控股公司，從而持有在中國內地的居民公司，帶來了正面的影 

響。如果該中間控股公司的經濟實質符合審核標準，該中間控股公司將可獲得批准， 

享受《安排》中股息條款的稅務優惠。

3. 165號文要求稅務人員查閱一系列的公司文件，包括申請人公司的成立文件，以確定申

請人的經濟實質是否符合要求，又或申請人是否只是為了獲取稅務利益而沒有合理的商

業目的。申請人應確保備有足夠的文件，以證明其申請享受《安排》股息條款稅務優惠

的合理商業目的及經濟實質。

4. 基於中國稅務當局對於來自境外及香港的公司申請稅收協定／安排優惠待遇的審批越來

越嚴緊，香港及世界各國有意向中國申請稅收協定優惠的投資者應清楚瞭解中國的有關

規定，審視其投資公司本身的現狀，保持有足夠的文件以支持其經營的經濟實質，以便

能夠取得應享有的稅收協定優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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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浩華國際簡介    

國富浩華國際為亞太區六大及全球九大會計師事務所集團網絡之一，擁有150多家獨立會

計師事務所和諮詢服務公司、670個辦事處遍布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及29,000名專業人

員和員工。

國富浩華國際的成員所承諾向客戶提供高質素服務、高效率的服務流程、並且遵循一套共

同核心價值和管理理念。成員所均為當地業界翹楚，聘用熟識當地法例和習俗的當地專

才，以協助客戶拓展新業務及新市場。國富浩華國際的成員所在審計、稅務、風險和諮詢

服務領域中均已建立良好聲譽，能夠因應客戶的需要，提供個人化服務。 

如欲取得國富浩華國際更多資料，請瀏覽其網站：www.crowehorwath.net


